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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 

                                                    CAC 专字[2026] 0967号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环

境”）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董事会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

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节

能环境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董事会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

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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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节能环境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节能环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节能环境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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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4月 1日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2024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

了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募集资金共发生两次，分别为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详细情况如下： 

1、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周

震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76

号）核准，本公司 2019 年 2 月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向

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1,572,32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95 元,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409,999,999.65 元，扣除承销费用 1,900,000.00 元，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408,099,999.65 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9]01540004 号）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存入本公司设

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 2019 年 2 月 25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08,099,999.65 元，在各

银行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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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 61050176370000000273 121,620,500.00 

2 交通银行西安东开发区支行 611899991010003909585 271,479,499.65 

3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3700000629200207822 15,000,000.00 

合    计 408,099,999.65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现有生产设施的技改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

司中节能兆盛环保有限公司实施，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节能兆盛环保有限公司开设

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

信息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周铁支行 32050161626600000423 

2、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2 号）批

准，本公司 2023 年 12 月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8,474,576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90

元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2,999,999,998.40 元，其中扣除承销费用

28,999,999.99 元（含税），财务顾问费 3,000,000.00 元（含税），实际收到

募集资金 2,967,999,998.41 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999,999,998.40 

元，扣除承销费 ( 不含税 ) 共计  27,358,490.5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2,972,641,507.84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508,474,576.00 元，余额人民币

2,464,166,931.84 元转入资本公积。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众环验字

（2024）0200006 号）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存入本公

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967,999,998.41 元，在

银行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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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 61050176370000001763 2,967,999,998.41 

合    计 2,967,999,998.41 

（二）本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1）收到银行利息 1,523.06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640.00 元； 

（2）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573,507.99 元（包含利息）； 

（3）2025 年 2 月 27 日已办理募集资金的销户手续。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13,931,078.68 元，

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0.00 元。 

2、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1）收到银行利息 225.67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20.00 元； 

（2）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82,477.70 元（包含利息）； 

（3）2025 年 4 月 23 日已办理募集资金的销户手续。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000,682,476.11 元，

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0.00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制订了《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2010

年 1 月 7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三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经 2017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后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再

次进行修订。根据上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以便

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1、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监管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2019 年 3 月 8 日，本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交通银行西安东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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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项账户，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各方职责履行良好。 

2、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监管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2024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各方职责履行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董事会决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集中管

理，实行专项存储和专款专用制度。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账户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

门支行 
61050176370000000273 121,620,500.00 0.00 

2 
交通银行西安东开发区

支行 
611899991010003909585 271,479,499.65 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3700000629200207822 15,000,000.00 0.00 

4 
中国工商银行凤城十二

路支行 
3700051629100072895  0.00 

5 
中国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营业部 
632901564  0.00 

合计 408,099,999.65 0.00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转入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

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累计转入金额 截止日账户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兴周铁支行 
32050161626600000423 11,633,550.09 0.00 

合计 11,633,550.09 0.00 

2、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董事会决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集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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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行专项存储和专款专用制度。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账户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

门支行 
61050176370000001763 2,967,999,998.41 0.00 

合计 2,967,999,998.41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半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半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2）。 

（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如

下： 

为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尽快实施并产生效益，为股东带来最大回报，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募集资金的先期投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公司 2019 年 3 月 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725.00 万元置换先期已投入本次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 2019

年 3 月支付募集资金置换中介费约 725.00 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

情况如下：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实施内容及

实施主体、投资金额及投资进度的议案》，同意将“工程设计研发及信息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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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项目”调整为“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

发项目为一体化钢结构污水处理厂，实施主体由中节能兆盛环保有限公司变更

为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将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 年 3 月 31 日调整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并将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总额由

5,000 万元调整至 1,000 万元；剩余 4,000.00 万元继续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或发展需要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后作出安排。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其他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表 3）。 

2022 年 12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并将终止

“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后节余的募集资金 、“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2023 年 1 月 9 日，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 

2024 年 2 月 6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有

生产设施的技改项目”已实施完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将闲置募集资金 356.79 万元（含利息）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 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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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81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5.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81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497.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4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现有生产设施的技改项目  否   1,500.00  1,164.55   1,164.55 100.00 2020/12/31    不适用  否 

2、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原

工程设计研发及信息化管理中心项目） 
 是   5,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  2021/9/30   不适用  否 

3、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 是 12,162.05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否  21,422.95  21,422.95      21,422.95        100.00  2019/3/4   不适用  否 

5、支付本次募集资金剩余中介费用  否     725.00    725.00    725.00      100.00  2019/2/25   不适用  否 

6、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是  16,497.50 335.45 16,497.50   10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0,810.00  40,810.00   40,8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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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40,810.00  40,810.00   40,810.00 1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虽前期已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因市场环境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外部环境及市场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下游客户需求出现了阶段性波动。同时，该项目实施主体、本公司子公司中节能兆盛环保有限公司，

近年来收入及业绩出现下滑，现有产能未达饱和，业务发展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继续实施该项目对业务的提升作

用极为有限。为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求，经审慎研究，公司拟终止“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2 年 12 月 23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终止“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后节余的募

集资金 12,162.05 万元及产生的利息、2021 年“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及产生的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2023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 202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2019 年 3 月 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25 万元置换先期已投入本次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 2019 年

3 月支付募集资金置换中介费 7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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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2024年 2月 6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有生产设施的技改项目”已实施完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将闲置募集资金 356.79万元（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

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下，本着合理、有效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

节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地节约了项目建设费用。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24年 6月 23日发现公司在工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中共计 3,569,263.41 元资金被新疆天

电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冻结。公司已于 2024年 6月 30日采取向法院提交保全复议申请书的措施，解封相关

冻结账户。2025年 2月 27日本公司工商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 

注：2025 年，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转出金额为 357.35 万元，此处列示金额仅包含募集资金本金 335.45 万元，不包含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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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6,8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6,8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6,8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否  107,557.49 107,557.49 107,557.49 107,557.49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189,242.51 189,242.51 189,242.51 189,242.51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96,800.00 296,800.00 296,800.00 296,800.00 100%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96,800.00 296,800.00 296,800.00 296,8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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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24年 4月，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中 680,204.86 元资金被合肥荣事达太阳能

有限公司申请诉前保全。后于 2024年 6 月，该账户的 680,943.97 元被新疆天电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冻

结。公司已于 2024年 6月 30 日采取向法院提交保全复议申请书的措施，解封相关冻结账户。2025年 4月 23日

本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和平门支行的募集资金账户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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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研发及信息化

管理中心项目 
1,000.00   1,000.00  100.00 2021年 9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 

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

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6,162.05  16,162.0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现有生产设施的技改项

目 
335.45 335.45 335.4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7,497.50  335.45 17,497.5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2021年 3月 3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名称、实施内容及实施主体、投资金额及投资进度的议案》，同意将“工程设计研发及信息化管理中心项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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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发项目为一体化钢结构污水处理厂，实施主体由中节能兆盛环保有

限公司变更为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将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1年 3月 31 日调整为 2021年 9 月

30 日，并将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总额由 5,000 万元调整至 1,000 万元；剩余 4,000 万元将继续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将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或发展需要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后作出安排。2021年 4月 21 日，本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2、2022年 12月 23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标准化生产基地项目”，并将终止“标准化生产基地项

目”后结余的募集资金 、“设立江苏中节能兆盛智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2023年 1月 9日，本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2024年 2月 6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现有生产设施的技改项目”已实施完毕，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拟将闲置募集资金 356.79 万元（含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